杭外经贸高新〔2010〕113号
转发浙江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

“浙江出口名牌”认定工作的通知

市工业投资集团、市商业资产经营公司，各区、县（市）外经贸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西湖风景名胜区财政局，各有关企业：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浙江出口名牌”认定工作的通知》（浙商务贸发〔2010〕127号）要求，我局决定开展杭州市第三批“浙江出口名牌”申报推荐工作，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精心组织、积极推荐符合“浙江出口名牌”认定条件(按认定标准计分40分以上)的企业参加。

二、各单位要加强对企业申报资料真实性与格式的审核。如有提供虚假伪冒材料和证明，一经查实，将取消该企业的认定资格。

三、企业须按商品类别(纺织服装、机械电子、轻工工艺、建材冶金、化工医保、农副产品、其它等七个大类)申报出口名牌。同一企业可同时申报不同类别的出口名牌。

四、企业申报材料按目录顺序排列,统一用A4纸装订。有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或图形扫描件，在保证内容清楚的前提下紧凑排版，建议两份证书占用一页。在材料侧脊由上到下打印申报品牌和企业名称。

五、申报材料一式三份，由各外经贸主管单位汇总初评。汇总表分别以书面和电子（Excel格式）报送，于5月31日前上报我局高新处，市属企业直接上报我局，由我局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后，上报省商务厅。各扩权县（市）的材料，按省商务厅要求，由我局汇总后一并上报。

第一、第二批“浙江出口名牌”继续有效。

联系人：徐明    电话：85060047  传真：851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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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出口名牌”申报表
	资格条件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中文）：
	注册地址（英文）：

	
	进出口企业海关编码（如有多个请填全）：

	
	企业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净资产：
	上年度利润总额：

	
	申报商品类别：纺织服装、机电、       轻工工艺、 建材冶金、  化工医保、  农副产品、 其他（在相应选项上打勾）
	申报品牌：

	
	申请商标首次注册地：
	境内注册商标名称：

	
	企业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相应选项上打勾）

	
	详细股权结构：

	
	企业类型：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在相应选项上打勾）

	评审指标（括号内为该项目最高得分）
	具体情况
	得分

	研发创新能力（15分）
	专利
	（填写类型和数量）
	
	

	
	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高新技术产品
	（填写类型和数量）
	
	

	
	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填写类型）
	
	

	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15分）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填写通过认证的名称）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填写通过认证的名称）
	
	

	
	职业健康安全或社会责任标准认证
	（填写通过认证的名称）
	
	

	市场销售和消费者认可（35分）
	上年度出口额（25分）
	（填写数值）
	
	

	
	上年度销售额（10分）
	（填写数值）
	
	

	知识产权保护（10分）
	（填写数量及注册地）
	

	全球化经营（10分）
	（填写数量及设立地）
	

	社会评价（15分）
	（填写具体名称）
	

	总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件：

        （企业盖章）
	市级外经贸局初审意见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件：

                            （盖章）


注：得分栏由杭州市外经贸局填写。

附件3
企业申报材料

（一）“浙江出口名牌”申报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四）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的证明材料。

（五）境内外商标注册证。

（六）专利证书。

（七）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高新技术产品证明材料。

（八）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九）企业上年度销售额证明（当地税务或统计部门出具）。
（出口额证明或销售额证明中的企业应与申报企业名称相一致。不相一致的，应提交其与申请企业股权关系的证明材料）。

（十）设立海外营销机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的证明材料（外经贸部门的备案证明）。

（十一）获得省级以上权威机构颁发荣誉称号的证明材料。

附件4
“浙江出口名牌”申报资格条件和评审指标

一、资格条件

（一）申报企业在浙江省内依法注册，具法人资格和有连续三年以上出口业绩。  
（二）经营状况良好，净资产为正，连续三年以上盈利。
（三）上年度自营出口额不低于900万美元，农副产品出口额不低于500万美元。
（四）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五）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过行政处罚，没有发生重大质量、环保、劳资、安全、侵犯知识产权、偷税漏税等违规行为或经查证属实的重大投诉和纠纷。

（六）申报类别商品商标在国内和主要出口国市场均已注册。 

（七）申报类别商品商标首次注册在中国关境内注册，商标所有人为在浙江省依法注册企业，持有人为中方。 

二、评审指标

（一）科技创新能力（须在申报类别商品范围内）
1、拥有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情况。
2、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品证书情况。

3、被评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情况。

（二）按照国际标准（覆盖范围包括申报类别商品）组织生产

1、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0系列、GMP、HACCP、Oeko-Tex Standard 100、ISO/TS16949）情况。

2、通过国际通行的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系列）认证情况。

3、通过国际通行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0系列）或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情况。

（三）市场销售和消费者认可

1、上年度出口额。

2、企业上年度销售额。

（四）知识产权保护

海外（中国关境外）商标注册（商标注册范围须涵盖申报类别商品）情况。

（五）全球化经营

海外（中国关境外）设立营销机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数量。

（六）社会评价
获得省级以上权威机构颁发荣誉称号（有覆盖范围的，应包括申报类别商品）的情况。

类别：出口名牌、名牌产品、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名牌农产品。

国家级颁发机构：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省级颁发机构为相应主管部门。

附件5

认定评分标准

（一）研发创新能力（15分）
每拥有一项发明专利得1分，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得0.5分；

每获得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或高新技术产品得4分，一项省级科技进步奖或高新技术产品得2分；

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得10分，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得5分；

各项得分可以累计，但最多不超过15分。

（二）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15分）

    每通过一类认证（如前述，共三类，每一类中通过任何一项认证均可得分）得6分，但累计不超过15分。

（三）市场销售和消费者认可（35分）

申报类别商品上年度出口达到900万美元（农副产品为500万）得5分，每增加400万美元加1分，但累计不超过25分。

企业上年度销售额达到2亿元人民币得2分，每增加1亿元加1分，但累计不超过10分。

（四）知识产权保护（10分）

每在海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注册商标的得1分，但累计不超过10分。

（五）全球化经营（10分）

每在海外设立一个营销机构得2分，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得4分，但累计不超过10分。

（六）社会评价（15分）

曾获得“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得10分，省级出口名牌得5分；曾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中一个荣誉称号得6分，获得一个省级荣誉称号得3分。国家级得分与省级得分不重复计算。

各项得分可以累计，但最多不超过15分。

2
10

